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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明朝衰亡的两个因素：
财政体制与社会基层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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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　要：本文就明代的财政体制与社会的基层自治问题进行探讨�并从这个角度解释明朝财政失败的原因。
笔者认为明代封闭的财政和管制体系是其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�然而其具有“ 自治” 特点的乡村保甲制度与宗法制
度是冻结社会经济发展并且使财政逐步恶化的根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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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：The paper st udies t he fiscal syst e m and rural political aut ono my at t he basci level of Ming Dynastr y ．
In t he anal ysis of t he causes of fi nancial f ail ure of Ming central gover n ment �I f ound t hat t he f unda mental reason is
not t he excl usive fi nancial syst e m �but t he village baojia syst e m and patriarchal syst e m of ancient China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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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洪武财政体制是使明朝
衰败的重要原因

　　明代财政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中央集权下的一元

化管理�一切由皇帝做主�尤其在洪武时期�财政管
理事无巨细都由皇帝朱元璋处理。朱元璋去世后�
“ 祖宗成例” 在有明一代很少变动�即使变动�也是一
事一议�以特批形式实施�因此新旧法令时常并行。
明代的户部是名义上的中央财政管理机关�但是实
际上从来没有成为决策部门�而只是皇帝控制下的
一个会计中枢。这种被黄仁宇称为“ 洪武型财政” 的
明代财政制度是保守的�内向的�“ 只能节流�不能开
源” �是中国社会逐渐保守落后的肇始。

越来越多的学者现在认为明朝财政上的失败是

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�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
关系存在诸多问题�自中叶开始财政便逐步陷入入
不敷出、危机四伏的境地。笔者认为明朝的灭亡存
在更深刻的原因。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政权只到县
级�县以下历来实行“ 自治” 。本文试图就明代的财
政体制与社会的基层自治问题进行探讨�并从这个
角度解释明朝财政失败的原因。笔者认为明代乡村
的保甲制度与宗法制度是冻结社会经济发展并且使

财政逐步恶化的根本原因。
明朝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农业税�“ 夏税” 和“ 秋

粮” 的起运与留存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体
现。起运主要用于宫廷消费、京官俸禄、边地粮饷和
其他管理费用等�而留存主要用于宗藩禄禀、地方官
员俸禄、驻军军饷、地方赈灾和教化等。存留支出最
多的一项是藩王禄米。对于明代藩禄�有人认为源
于起运�有人认为源于存留。笔者所见的材料表明�
除南京苏、常等府外�各省藩禄均从存留中支出�这
方面证据颇多。《罪惟录 · 贡斌志》在“ 广西存留夏
税秋粮” 条下注明“ 留充本省诸用、王府禄粮及
兵偏” 。

明代国家财税收入大部分归于中央�少部分存
留于各级地方政府。这样在中央利益高于一切的原
则下�地方财政状况常被忽略�地方经济甚至被有意
识控制与削弱。处于窘境中的地方政府 �在缺乏资
金的情况下�为了维持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以及保
证各方事务得以处理 �不得不设法敛取资金�强行
摊派力役。作为地方最基层的组织机构�里甲正役
承担地方各级官府的日常支应往来费用 �出钱出物
�出力买办�解送官府的朝会乡饮�山川社稷神和圣
贤名宦祠的祭祀 �士大夫官员的送往迎来�科举生
员赴考盘缠津贴�乡试费用 �地方官朝见酒礼各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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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修缮及日常什物费用等。
明朝的国策是以国家经济活动保持最低水平为

基础的�因此朝廷不是努力扩大税源�而是在王朝早
期基本固定了主要税源－－－田赋的额度。对由此产
生的预算不足的问题�则一味采取节省开支的办法
应付。例如要求军队自给自足�官员的俸禄非常低�
京官外派甚至没有差旅费。顾炎武早在17世纪就
指出�那些官员除了举债以外根本无法赴任。这种
职责和薪酬的巨大反差非但不能起到节约的作用�
反而会造成官府乱摊派和其他腐败行为。事实上�
各个衙门的费用支出主要来源于役银�所有各级政
府的人力都要求百姓无偿应役�就连各级衙门的办
公用品如笔墨纸砚等�甚至军需用品也要求百姓在
应役时自备。这样虽然税赋不高�但却被劳役的负
担抵消了。

黄仁宇在其著作中认为�明王朝为维持其统治
的苦心孤诣在其政策设计时已经与其宗旨背道而

驰�所以其经济的衰退是必然的。明朝末年为了应
付内忧外患而加征的“ 三饷” 又加剧了矛盾�全国四
分之一的县拖欠税收�直接导致了王朝的灭亡。

吴琦和赵秀丽（2004）认为明代财政失败的重要
原因之一是中央与地方在基本财政政策执行存在的

巨大差异。中央过分注重朝廷利益�过分统揽财政
大权�导致地方财政的窘困�并引发地方消极征税、
拖欠成风、遇事请拖、截取起运等各种抵制行为。而
最终的结果�则是中央实际财政支配权的削弱、失
效�明王朝步入财政匮乏的恶性循环 �吏治趋于败
坏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。郭艳茹（2008）在明代高度
管制的制度体系方面进行了研究�认为政府通过对
基层社会的严格管制来减少社会多样性�降低管理
成本�并以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来保障管制资
源的获得。在王朝初期�这套管制型制度体系对于
社会生产、秩序的恢复以及国家财政能力的积聚发
挥了重要作用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�其内生的运行
费用却不断增加�并最终导致这套制度体系的逐步
松动和自我解体。

在明代后期�朝廷遇上了空前深重的内忧与外
患�必须筹措巨额军费时�发生空前的财政危机�为
“ 辽饷” 、“ 练饷” 等逼得农民大规模起义。多数学者
关注到了明朝特有的封闭的管制体系和财政制度�
并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走向封闭以及明朝走向灭亡的

重要原因。
那么到底是明朝独特的封闭体制导致了其财政

的失败和最终灭亡�还是这只不过是中国古代朝代
兴亡周期律的再一次体现呢？笔者认为这里面存在
一些深层次的原因。明代是典型的由盛入衰�直至
灭亡的“ 黄宗羲怪圈” 的反映�故应从中国古代社会
的基层结构进行探讨。

二、明代基层自治的
封闭性导致其衰亡

　　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政权只到县级�县以下基
本上实行乡村自治。官府对乡镇的基本要求�与朝
廷对地方官员的并无不同�主要是两条：第一�保证
完粮纳税；第二�确保地方太平。至于农村具体的生
活状况�官府并不过问。反过来�百姓对国家发生什
么事通常也并不关心、不知情。马士《中华帝国对外
关系史》卷一中认为：“ 无论征服者是接受同化或拒
绝同化�结果都一样：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照旧不
变�政府结构和行政方法也只是随朝代变换而略作
变动。人民继续遵守当地古老的风俗习惯�农民仍
旧按照他们祖先惯用的方法来处理生活中的琐事。
那个普遍盛行于东方各国的官僚制度�即官吏不受
法律约束并在其管辖范围内独断专行的制度�也总
是继续在中国通行①。”

“（除了天灾造成的歉收以及税吏的按期征税之
外�）很难相信中国会有十分之一的人真正注意到了
有一个政府的实际存在。实际上�能注意到这点的
不会到五分之一。其余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则按照
他们的习惯过日常生活。他们的习惯也就是当地的
习惯法�由他们自己解释、自己执行。每个村庄都是
以这种习惯法统治的单位。村中的父老们虽然没有
官方授予的权力�却行使着因年龄而享有的威权�按
照自己年轻时学到的一切来解释祖先的习惯。刑法
是全国性的�但民事问题虽然多少具有一致性�每一
地区却仍有自己的习俗。关于地租、取水权、帝国政
府摊派之外的徭役、庙宇的特权以及具有时效的收
获权等问题�各县的作法在细节上都不同。就连在
一般原则上�府与府之间也可能不同�在省与省之间
则必然不同。但这类差别都是无关紧要的�乡民可
能只知道本村�对于本县之外的任何县份都毫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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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心①。”
马士因而将中国人称为“ 一个自治的民族” 。但

若因此将这种“ 自治” 与西方现代社会的自治进行比
较�就会发现二者有很大不同�主要是两者的初始出
发概念完全不同。

西方自治的出发概念是“ 权利” �早在中世纪末
叶就形成了这种观念：纳税人既然为公共事务交了
钱�就有充分权利过问公众事务并选出一个对纳税
人负责的政府来。这种权利观念在西方尤其是西欧
和北美被广泛接受。

中国古代基层自治的出发观念则是人民对官

府、下级对上级的责任。向官府完粮纳税是人民义
不容辞的责任。但这种责任是单向的�民众并不因
此获得过问公众事务的权利�也无官府对民众负责
一说。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�都不会觉得官府既然
收了钱粮去�就有责任兴办公共事业�负责维护治
安�赈灾救荒。相反�这些事从来是百姓的责任。造
桥、铺路、赈灾得由人民自己募捐解决。如果朝廷能
在荒年豁免了赋税�那就被认为是“ 皇恩浩荡” 了。
类似地�如果出了罪案�首先必须为之负责的是当地
百姓而不是官府。在乱世�甚至保境安民的责任都
落到了百姓头上。

因此�所谓乡村自治�其实可以被理解为一种
“ 政治承包” �在乡村实行双重领导：保甲制度与宗法
制度。前者乃是官僚机构的终端�主要责任就是那
两条：完粮纳税与确保治安；而后者则负责管理社区
的一切事务。

从表面上来看�两者似乎都是“ 民主” 的�保甲长
是当地百姓“ 公举” 出来的�而宗法制度的族长也是
合族一致推举的�并非上级委派。但这种相似只是
表面的�因为这种“ 公举” 与社区居民的权利没有太
大关系�并无平等竞争可言�乃是“ 众望所归” 。

明代保甲制度最初主要作为徭役赋税链起作

用。根据《明史》卷77记载�每110户人家编为一
“ 里” �有里长10户�其余100户分为10甲�每甲10
户�每甲置一甲首。每年由里长、甲首各一人率领一
甲服徭役（也就是官府规定的义务劳动） 。这样�百
姓便每十年服一年徭役。

除了服徭役外�里甲制度也是官府征收赋税的
机构。随着明朝逐步走向腐败�赋税越来越沉重�里
甲制度这方面的功能也就越发强化。到明代中叶�
全国农民起义频发�官府又在里甲制度之外实行保

甲制度�也就是建立民兵组织。如沈榜的《宛署杂
记》所记载的万历年间顺天府宛平县实行的保甲制
是：“ 城内各坊�随居民多少�分为若干铺�每铺立铺
头火夫三五人�统之以总甲；城外各村�随地方之远
近�分为若干保甲�每保设牌甲若干人�就中选精壮
者为乡兵�兵器毕具�而统之以捕盗官一人�保正副
各一人。棋布星罗�条分缕析�比之外府州县�特加
繁重②。”

清代沿袭了明代制度。不过�保甲制度的经济
功能弱化了。这是因为清朝革除了明代弊政。自康
熙宣布“ 永不加赋” �雍正实行“ 摊丁入亩” 之后�朝廷
税收成了一个常数�从而避免了明朝大规模出现的
以隐瞒土地等种种方式造成朝廷税收不足�不得不
加剧对自耕农的盘剥�导致大量游民出现的弊病。

张鸣先生在《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和文化结构的
变迁》介绍这样一个链条的组成：

县太爷→县衙门书吏（或称书办） →衙役→白役
（混混） →里长（保长） →甲长。与这套权力机构平行
的则是宗法组织�它是管理社会事务的自治细胞。
古人安土重迁�特别强调血缘关系�因此往往聚族而
居。即使外出宦游�讲究的也是“ 叶落归根” �因此多
形成同姓村镇。

宗法统治的内容几乎全面涵盖了百姓生活。家
族同时是一个精神的、道德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法律
的、文化的单元。在精神上�它为全族提供了一种内
聚力�乃是传播孔教的基本教化单位；在道德上�它
以三纲五常作为全体族人的行为规范�根据官位、文
化水平、长幼制定严格的尊卑等级�并依据礼教、孝
道等儒家基本教义以及国法�制定严苛的族规家法；
在政治上�它构成了官府权力链的辅助设施�敦促族
人安分守己�完粮纳税�严惩一切作奸犯科。官府和
乡绅在实质上结成了联盟。乡绅是官府实施统治
（也就是抽税与维护治安）的依靠对象�也可能是官
府征税对象（取决于乡绅的地位） �而乡绅的精神权
威则主要来自于他和官府的关系。家族在必要时还
可以武装自卫�从而构成辅助官军的第二武装；在经
济上�它拥有只许增加、不许减少的共有族产�兴建
义仓�造桥�铺路�办学�周济鳏寡孤独�防止肥水流
入外人田（例如像欧盟国家一样�雇佣外人的前提是
本族内找不到合格应征者） �以族规家法确保遗产均
分�杜绝土地良性兼并；在法律上�它负责处理族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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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甚至刑事纠纷�禁止族人在族内调解裁决之前
便去官府投诉；它责成每个族人揭发奸淫偷盗行为�
并以私刑甚至死刑处罚违反者；在文化上�它兴办免
费的族学�负责祭祀、上坟等典礼�甚至负责举办民
间娱乐活动①。

宗法统治的精神领袖倒不一定是族长�而是所
谓“ 乡绅” �一般是退休官员（所谓“ 乡宦”）或举人、贡
生、秀才甚至童生。一般而言�当地文化越发达�做
官的越多�官位越大�则乡绅的权威也就越大�连族
长和保甲长都是他们指定的�生员童生等顶多只能
充当乡绅与胥吏之间的联络人。若当地是文化落
后�从未出过世家巨族�则连童生都可以去充当乡绅
的角色。

总而言之�在笔者看来�士绅集团是官僚统治的
基石�是官与民之间的衔接中转环节�整个官僚机构
就是通过这个环节与地方宗法自治连接起来的。代
表了民意�构成了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因素�天然
排斥一切偏离孔教规定的生活方式的异端。从经济
上讲�宗法制度导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长期
存在�扼杀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�阻碍了中
国的现代化建设。宗法家族社会强调血统�尊崇共
同祖先�排斥异姓异族�使得我国形成了聚族而居、
聚姓而居的习惯�直到今天的广大农村�这种情形仍
未根本改变。这种聚族而居、聚姓而居的传统�使得
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�亘古不变�影响至
今。早在先秦诸子时期�“ 农本工商末” 这种重农抑
商思想即成了经济思想主流�并影响到整个封建时
期。农业社会是小农经济存在的基础�而在一个聚
族则居的社会里�只能是农业社会。到宋代�叶适第
一个站出来公开否定重本抑末思想�提出“ 抑末重
本�非正论也” 。同代人陈亮提出农商“ 相辅相资” �
到明末清初黄宗羲更提出“ 工商皆本” �此时资本主
义经济已早于欧洲在中国萌芽。但是�由于宗法家
族社会这种聚族而居的局面无法打破�小农经济安
如磐石�资本主义这种新型经济形式最终未能得到
发展。

综上所述�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确是“ 自治社
会” �但同时也是“ 自律社会” �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意
识形态上的高度同一。无论南北�指导“ 乡村自治”
的“ 习惯法” 都是儒家道德规范�各族的族规家法的
来源与国法是同一个�其基本精神完全一致。这种

地方自治并未带来思想自由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化�
反倒成了维护意识形态高度统一、从而维护国家形
式上的统一必不可缺的“ 心治” 手段�维持了中国几
千年统一的精神上的大一统�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经
济的发展�使得虽然出现了“ 资本主义萌芽” 的明朝
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�也无法逃出“ 其兴也勃焉�
其亡也忽焉” 的周期律。由于吏治腐败导致的脱离
宗法社会的游民增加和税收减少的双重效应促使明

朝走向失败和灭亡。

三、结论
　　以往的学者大多通过对明朝保守的财政体制进

行剖析来揭示其最终失败的内因。例如郭艳茹
（2008）解释了导致明朝制度体系逐步变形和解体的
原因；黄仁宇在其著作中把明清归为趋于保守封闭
的“ 第三个帝国” �并揭示了传统社会与西方封建社
会结构的区别�便据此解释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发
展起来的事实。

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忽略了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

运转方式�特别是保甲制度的经济功能和士绅集团
的存在及其巨大的保守刹车作用�特别是宗法制度
在社会发展中的阻力作用�就不但无法解释明代社
会呈现出来的惊人的保守性与均一性�也无从理解
出现“ 资本主义萌芽” 的明朝走向财政失败和最终灭
亡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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